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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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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設置規模及條件

每日許可核准廢(污)水產生量
(簡稱許可核准量)及原廢(污)水性質

違 反 本 法 經 認
定 情 節 重 大 處
停工(業)者，申
請復工(業)時

原廢(污)水未經處理前未含附表
二所列物質或含附表二所列物質
但未超過放流水標準

原廢(污)水未經處理前含附表二
所列物質且超過放流水標準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 5,000CMD≦許可核准量 1,000CMD≦許可核准量 --

甲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2,000CMD≦

許可核准量＜5,000CMD
200CMD≦

許可核准量＜1,000CMD
--

乙級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

委託或納管
300CMD≦

許可核准量＜2,000CMD
100CMD≦

許可核准量＜200CMD
50CMD≦
許可核准量

非委託或納管
100CMD≦

許可核准量＜2,000CMD
許可核准量＜200CMD

50CMD≦
許可核准量

◼ 設置申請書（線上填寫）
◼ 代操合約書
◼ 專責合格證書
◼ 代理人具參訓資格學(經)歷證明
◼ 專責或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專責或代理人勞保加保證明文件
◼ 專責或代理人同意查詢勞健保資料同意書

至EMS系統進行線上申請，應檢具文件如下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專責單位、人員之設置規模及設置程序（第10、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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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統操作問題

0800-059-777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專責離職、異動及因故
未能執行業務之報備

專責申請流程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廢 （ 污 ） 水 處 理 專 責 人 員 設 置 申 請 操 作 流 程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6

專職之規定

應至少一人
專職之規模

為強化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應致力於環保業務，明定專責人員應為
專職之規模條件，以強化專責管理

◼ 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

◼ 其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指未同時擔任其他
正職之業務 (如會計、人事、警衛…等)

◼ 應設置專責單位者

◼ 公共、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 2,000戶以上社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 員工人數500人以上之事業

◼ 3年內有情節重大經處停工而申請復工者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專 責 人 員 專 職 之 規 定 （ 第 1 5 條 ）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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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駐之規定
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

因故未能
常駐應請假

應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留存3年，
以備查閱

不適任條件
◼ 專責人員於勞基法所定休息、休假外，半年內累積

超過30日未到職，或經查獲1年內3次以上未依規
定請假，不得再繼續設置為該業者之專責人員

◼ 業者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為提升專責人員品質，明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應常駐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及其請假之規定，以利實務查核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專 責 人 員 常 駐 之 規 定 （ 第 1 6 條 ）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應報備情形 報備期限 代理期限 完成專責設置期限

離職、異動 15日內 3個月
代理期限屆滿前

15日

因故未能執行業務
連續達15日

15日內
3個月

(經核准得延長至6個月)
代理期限屆滿前

15日

◼專責人員應於離職、異動日起30日內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專責人員異動：指調離原廠址，或仍於原廠址惟未擔任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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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代理人制度 -代理報備與重新設置（第 1 9 ~ 2 0條）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設置員額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原則上應設置1名代理人

◼ 應設置專責單位或負責人兼任專責人員者，應至少
設置2名代理人

扣減代理人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之員額超過依規定應設置之
員額者，得扣減同一級別代理人之人數

代理人資格
代理人應具有參加同一級別以上廢（污）水處理專責
人員之訓練資格

避免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或離職、異動等因素，致無適當人員執
行環保業務，明定事前設置代理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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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代 理 人 制 度 - 事 前 設 置 （ 第 9 條 ）



到職訓練
◼ 設置之專責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設置為廢水

處理專責者，應於到職6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設置屆滿6個月後15日內，
檢具完成訓練證明向當地環保局發文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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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

取得
證書 到職

完成到職訓練

>3年

111.3.1 111.9.30 111.10.15

15日

完訓證明發文報備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 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到職訓練或報備者，應廢止其設置核定，並應於15日內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重新申請核定設置，不得再聘僱取得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廢水處理專責者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專 責 人 員 到 職 注 意 事 項 （ 第 1 2 條 ）



◼ 經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每二
年應完成在職訓練至少6小時，其中政策法規類課程
不得少於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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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回訓規定

取得
證書

111年
3月

到職

112年

完成在職訓練6hr

114年

106年1月 110年起算

到職

112年

完成在職訓練6hr

114年

政策法規類
≧ 3hr

109年
修正

109年
修正

次年起算

廢水專責人員設置規定
專 責 人 員 回 訓 注 意 事 項 （ 第 2 3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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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專責人員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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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協助辦理許可變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申報資料，並簽章確認

廢(污)水
操作管理

◼ 依許可內容操作（或監督代操作）處理設施

◼ 簽章確認處理設施維修保養、CWMS設施正常監測連線

◼ 簽章確認重要參數及水電藥泥讀數記錄及每月統計

管線及
放流口管理

◼ 監督巡檢收集、處理、排放管線，異常應告知業者，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進出通暢及座標正確，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流量計正常及校正，並簽章確認

◼ 監督檢驗測定機構依規定採樣

◼ 主動向業者告知放流水水質檢測結果及其適法性
水質檢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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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 協助釐定廢（污）水收集、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污）水處理設施故障之應變計畫及緊急措施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22條



應變計畫及緊急措施

應納入許可登記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22條

故障報備
(24小時內)
(水污法59)

異常排放
或疏漏
(水污法
27/28)

• 協助釐定廢（污）水
收集、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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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修復
或啟用備

分裝置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5 9 條

• 協助釐定廢（污）水
收集、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立即紀錄
並報備

故障24小時內
•恢復正常操作
•或減少、停止
生產及服務作
業

2.備分裝置
符合許可
登記事項

1.修復證明

電話/傳真
報備紀錄

5日
提出
書面

報告、
或網路
申報

1.修復證明

2.減產證明

◆ 故障與所違反
之該項放流水
標準有直接關
係者

◆ 不屬6個月內
相同之故障

廢（污）水處理設施發生故障時，符合下列規定者，
於故障24小時內，得不適用主管機關所定標準

故障報備(59)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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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2 7 條 、 2 8 條

• 協助釐定廢
（污）水收集、
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負責人

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
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
飲用水水源之虞時

主管機關

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並於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

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施，有疏漏污染
物或廢（污）水

污染水體之虞

應採取維護
及防範措施

污染水體

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並於事故發生後3小
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應命其採
取必要之
防治措施

情節重大者，
並令其停工
（業）

輸送或貯存設備(13-1)

1.廢（污）水收集、貯存、處理或排放之
單元、桶槽、泵浦、閥門、管線及溝渠。

2.輸送或貯存原料、中間產物、產品、副
產品、油品、藥劑、廢棄物之設備。

疏漏(13-1)

包含溢流、
滲漏或洩漏

緊急應變(27/28)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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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第 5 條

• 協助釐定廢
（污）水收集、
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疏漏與溢流防範措施及應變措施管理

事
業
或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有疏漏至水體、土壤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疏
漏至作業環境之污染物或廢（污）水應收集處理，並應記錄
疏漏日期、時間、原因、水量及收集處理情形，保存3年

有疏漏至污染水體、土壤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於
事件發生後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
記錄疏漏日期、時間、原因、污染物種類、數量、水質、水
量、通知主管機關方式、對象、日期、時間及應變措施。
應變後10日內，應提報緊急應變記錄及處理報告，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保存3年

水措管理辦法(5)

有疏漏之虞

有疏漏致污染

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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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第 2 8 條 第 1 項

• 協助釐定廢
（污）水收集、
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有關水污染防治法第28條第1項疏漏污染物或廢（污）水其通知義務起算時
間、通知方式與內容之補充規定(110/4/20)

通知義務
起算時間

以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知悉事故發生時認定之

「知悉」，可依事業內部通
訊訊息、維修、應變紀錄等
相關資訊及有關擴散面積、
疏漏量以及作業環境、民眾
通報時間等據以判定

(釋函)

3小時通
報之認定

通知方式

選一種

可採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主管機關指定之
網路傳輸方式

或於主管機關現場查核
時口頭告知等方式

通知內容

1. 通知單位、人員
及其連絡方式

2. 事故日期時間
3. 污染區位或水體
4. 事故可能原因
5. 污染物種類
6. 預計採行之應變

措施

惟實際事故
原因及疏漏
量、水質、
水量、實際
應變措施等，
可由業者於
後續緊急應
變紀錄及處
理報告中釐
清說明

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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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函 釋

• 協助釐定廢
（污）水收集、
處理及改善

• 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
故障之應變計
畫及緊急措施

因消防救災及消防演練，產生之消防廢水，屬作業廢水，
相關管理及裁處規定

消防救災
產生之消防廢水

(釋函)

火災後清潔廢水

應依水污法第27條、第28條規定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基於消防廢水為救災應變產生之廢水，應納入緊急應變措施管
理為宜，倘個案確有違反前述規定內容者，係違反水污法第27
條或第28條規定，依同法第51條處分

設置泡沫滅火設備，
其作動後之泡沫水
溶液

以自來水進行消防
演練，無化學品或
滅火行為，產生之
消防水

災後之清潔廢水仍應妥善收集處理；若未收集處理，由逕流廢
水放流口排放，且未符放流水標準，以違反水污法第7條規定處
分

消防演練產生之消防水，可能已沾染製程原物料或廢棄物於
運送、置放、洩漏或逸散所含污染物質，且具可預期性之特
性，已屬作業廢水，應收集演練廢水，納入廢（污）水處理
設施處理

設置泡沫滅火設備，其作動後之泡沫水溶液為作業環境內產生
之廢（污）水，均應經收集處理，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得排放

釐訂改善及
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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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及 許 可 審 查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許可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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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文件）及納管事業且無排放廢（污）水於
地面水體者之水措計畫核准文件，有效期間為五年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及 許 可 審 查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許可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22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申報頻率及期間 (86/93)

23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及 許 可 審 查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檢測量測監測頻率（83、附表一）-檢測水質分級管理

一般水質 特定水質（一） 特定水質（二）

項目 pH、SS、COD等
• 水污費申報重金屬銅

等
• 氟鹽、油脂等

戴奧辛及有機物(如甲醛等)

數量
12項

部分業別
新增4項

13項
部分業別
新增12項

46項
部分業別
新增13項

檢測
頻率

維持
現行規定

1次/6個月 1次/1年

依污染物風險性
檢測水質項目及頻率分三級管理

配合水污費申報頻率
特定水質（一）不分
規模，每六個月檢測
一次

檢測費用高
特定水質（二）不分
規模，每年檢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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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應申報之水質項目及免檢測申報申請方式 (84)

25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及 許 可 審 查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檢測量測監測頻率（83）-檢測操作條件

26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原廢水水質採樣地點 (91)

申報之原廢(污)水水
質應於調勻設施採
樣。但有2股以上廢
(污)水混合排入且含
有害健康物質者，
其有害健康物質之
項目應分別於各股
廢(污)水進入調勻設
施前適當地點採樣，
其餘項目應於調勻
設施採樣。

避免降低有害物質濃度 造成代表性不足
27



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原廢水水質採樣地點 (91)

為鼓勵作業廢水分
流收集處理，針對
事業原廢(污)水含
同一有害健康物質
之多股廢(污)水，
基於其廢(污)水特
性相近，其有害健
康物質項目採樣點
說明如下：

有設置有害健康物質項目之廢(污)水調節池

得 於 該 廢
(污)水調節
池進行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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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協助辨理許可變
更、展延之申請

◼ 協助辦理水措及
污泥處理改善計
畫之申請

◼ 依規定填具檢測
申報資料，並簽
章確認

申報管理申請申報
相關業務

◼ 原廢水水質採樣地點 (91)

為鼓勵作業廢水分
流收集處理，針對
事業原廢(污)水含
同一有害健康物質
之多股廢(污)水，
基於其廢(污)水特
性相近，其有害健
康物質項目採樣點
說明如下：

未設置有害健康物質項目之廢(污)水調節池

各股分別排入調勻池者，
得擇一股原廢(污)水於進入
調勻池前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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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第 1 6 條

◼ 依許可內容操作
（或監督代操作）
處理設施

◼ 簽章確認處理設
施維修保養

◼ 簽章確認CWMS 
設施正常監測連
線

◼ 簽章確認重要參
數及水電藥泥讀
數記錄及每月統
計

廢(污)水
操作管理

◼ 獨立專用電度表，及操作參數量測設施
⚫ 屬連續自動紀錄者，應依計測、量測設施之設計規格及頻率記錄
⚫ 非屬連續自動紀錄者，應每日記錄其累計用電度數及操作參數值

一次

◼ 使用之藥品量，污泥之產生、貯存、清運量，應按次記錄，
每月統計。

◼ 紀錄及單據或發票之影本，應保存5年，已備查閱

申報管理 ◼ 記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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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廢(污)水
操作管理

訴願案例
◼ 依許可內容操作

（或監督代操作）
處理設施

◼ 簽章確認處理設
施維修保養

◼ 簽章確認CWMS 
設施正常監測連
線

◼ 簽章確認重要參
數及水電藥泥讀
數記錄及每月統
計

每日記錄 紀 錄 格 式

當日 法規沒規定

業者稱專責人員前
一天記錄在筆記本

隔天操錄於紀錄表

現場查核未見紀錄，處分

應以記錄表為之
依事業需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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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第 5 0 條

◼ 水污染防治設施及管線，應清楚及正確標示其名稱與管線內
流體名稱及流向，其標示並應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
可證（文件）核准之內 容

◼ 主管機關查獲未依前項規定標示，應命其於一定期限完成改
正，未於期限內完成改正，依違反本辦法處分

申報管理 ◼ 管線標示(50)

◼ 監督巡檢收集、
處理、排放管線，
異常應告知業者，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進出
通暢及座標正確，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流量
計正常及校正，
並簽章確認

管線及
放流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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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監督巡檢收集、
處理、排放管線，
異常應告知業者，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進出
通暢及座標正確，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流量
計正常及校正，
並簽章確認

管線及
放流口管理 放流口設置規定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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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理 辦 法

◼ 監督巡檢收集、
處理、排放管線，
異常應告知業者，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進出
通暢及座標正確，
並簽章確認

◼ 監督放流口流量
計正常及校正，
並簽章確認

管線及
放流口管理

放流口設置規定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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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盡義務
放 流 水 標 準

◼ 監督檢驗測定機
構依規定採樣

◼ 主動向業者告知
放流水水質檢測
結果及其適法性

放流水標準水質檢測管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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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環保許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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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階段
109年-110年

籌備單一窗口
完成三態圖

◼環保署
✓篩選優先試辦對象
✓建立諮詢會審制度
✓建置三態圖

◼地方政府
✓籌備單一窗口
✓輔導事業完成三態圖

第一階段

111年

成立單一窗口
修正許可辦法

◼環保署
✓修正許可辦法，整合共

通性規定
✓修正系統表單，全面網

路申請審查

◼地方政府
✓成立單一窗口
✓啟動諮詢會審制度

規劃中

一
廠
一
證

目
標

未來預計

◼ 利於自主管理，掌握整廠環境，避免疏於變更遭處分
◼ 降低退補正次數，提昇申請效率

整合優勢

38

環保許可整合
整 合 優 勢



1. 許可申請案件
2. 污染流向圖

通知
補正並
續辦

免諮詢會審者略過

39

召開諮
詢會審

提供
意見

給業者

空水廢
毒各自
審查

收件
與案件
分派

業者
送件

◼代表出席人員應為
負責人、事業代表或專責人員

單一窗口諮詢會審程序
作 業 流 程 概 況



https://water-division.tydep.com.tw/List/func4030#gsc.t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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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流向圖繪製資源
教 學 影 片 及 連 絡 電 話



THANK YOU 

FOR  LISTI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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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處理注意事項與 

氨氮廢水處理 

簡報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陳見財 

日期：112.06.08 



簡報大綱 

2 

三、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二、水污法相關查核重點 

一、工業廢水處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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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廢水處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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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廢水需妥適分流收集1/2 



1.廢水需妥適分流收集2/2 

廢水需妥善以明管收集 
製程廢水與雨水需分開收集；如無法分開收集，則需向
地方環保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廢水分類收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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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量調查 

廢水量影響處理單元之停留時間與處理成效 

調查方式 
於各製程單元安裝流量計監測 

依各製程單元(清洗槽)單位時間之用水量換 

參考自來水費單之用水量資料換算 

注意事項 

需調查最大廢水產生量及平均廢水量 

考量未來可能增產之廢水量變化 

調查期程需包含不同產品之生產期程 

製程或產能改變時，需再確認廢水量 

 

2.廢水量須包含所有來源 

廢水量監控 



7 

調查方式(考量檢測結果之用途) 
委由經環保署認可之檢驗機構檢測(定期申報) 

委由學術機構或環保顧問公司檢測(一般用途) 

自行以簡易儀器或測試包檢測(自主管理) 

需注意事項 
依製程取週期性規劃採樣，不應隨機採樣 

廢水水樣應包含未委外處理之高濃度廢液 

製程操作條件調整，應重新檢測 

檢測項目依所使用之原物料及化學藥劑種類規劃，

包含有機、無機及微生物 

3.廢水水質檢測依目的性不同 

廢水水質隨季節性
產品變化 



貯槽底部沉積大量污泥 

以燒杯觀察廢水SS沉降量與速度 

SS含量高時，應設沉砂池，以降低處理系統之負荷 

調勻池容積應足夠(停留時間至少需達4~8小時)，並設置
攪拌設施，以達廢水水量、水質調勻目的 

廢水含大量SS 

4.含高濃度SS廢水設置沉砂池 

8 

送風機

迴流水

至後續處理單元分水計量堰

理想調勻槽設計 理想調勻池設計 調勻池容機應足夠 



各股廢水以液位計控制廢水泵之開關
動作，未連續進流 

不同製程廢水量不一 

以液位計控制廢水泵開關動作時，各股廢

水進流至處理單元之時間不一致 

處理單元操作條件，係依據各股廢水量比

例取水樣測試驗之結果；因各股廢水未連

續進流，致使設定之操作條件與實際水質

狀況不符，使處理水質極度不穩定 

連續進流可控制適當之污染負荷 
廢水貯槽容積需足夠 

縮短液位計之高-低間距(Hi-Lo) ，使廢水連續進流 

設置分水計量槽，穩定進流廢水量 

揚水泵管線設置三通管，迴流多餘廢水量 

縮短液位計高-低間距 

分水計量槽可穩定進流廢水量 

5.不同性質廢水應連續進流 

9 



在水措許可範圍內，適當調整廢水處理操作參數 

調整時機︰製程改變、產品種類改變 

調整項目 

生物處理的pH值、溶氧(DO)、MLSS濃度、迴流量等 

化學處理可先進行簡易定性觀察(觀察污泥膠羽粒徑及產生量、沉澱速度、

上澄液之懸浮固體量…) ，再進行量水質檢測。調整pH、ORP值、加藥量等 

調整pH值即獲致良好成效 

    

燒杯模擬杯瓶試驗定性觀察 

6.各單元操做條件適時調整1/2 

燒杯模擬杯瓶試驗 

10 

活性污泥槽曝氣 



 

重金屬污泥也可以迴流 
混凝過程中，若膠羽量或SS濃度偏低，可迴流部分無機污泥至快混槽作晶核 

污泥迴流位置，可自沉澱池、慢混槽或污泥濃縮池迴流污泥至快混池 

污泥迴流量之多寡，須以杯瓶試驗進行評估 

案例 

 某電子公司經由多次污泥迴流測試，自慢混槽以沉水泵迴流污泥(每30分鐘

啟動5分鐘)，污泥迴流比控制於5％ 

 放流水電導度值由1,000降至750S/cm以下 

 放流水水質(pH、COD、SS)符合管制標準 

 處理費用由28.9萬元降至6.1萬元/月 

 單位處理成本由8.6元降至2.0元/m3，削減率達76.4% 

 重金屬污泥迴流案例 

6.各單元操做條件適時調整2/2 

11 



杯瓶試驗確認添加混凝劑之必要性及加

藥量 

採取現場廢水水樣及化學藥劑，以燒杯進行
杯瓶試驗 

以混凝劑之添加與否為條件，定性觀察膠羽
產生量、沉澱速度與懸浮量 

採取上澄液進行檢測，確認處理水質 

若SS濃度足夠，僅調整廢水pH值，仍可

達到良好化學混凝效果 

某工廠停止使用PAC，減少可觀之藥劑

及污泥處理成本，放流水電導度值由

1,500降至800S/cm 

  

杯瓶試驗結果 

未添加混凝劑膠羽
形成仍良好 

7.選用適當藥劑及控制加藥量1/2 

12 



PAC是否適合作為重金屬廢水處理之混凝劑？ 

需添加重金屬捕集劑提升去除率? 
 使用PAC 

溶液狀之pH值約為3.5～5.0 

水解後產生帶高正電荷之聚合物，與負電荷雜質產生電荷中和 

與廢水中的鹼度反應，形成氫氧化鋁膠羽，並利用此類膠羽產生架橋、附著及捕

集作用，使膠羽顆粒增大，以利沉澱去除污染物質 

為強鹽基性鹽類，添加1mg/L的PAC約消耗廢水中0.15mg/L的鹼度 

為微酸性之化學藥劑，使用時使處理水pH值降低1~2單位 

經水解後產生帶高正電荷之聚合物，與重金屬離子競爭氫氧根離子 

 
 重金屬捕集劑之迷思 

重金屬捕集劑，多為有機高分子硫化物，主要係由多元醇、KOH、CS2 合成之

「黃原酸」鹽類，係高分子硫化物，與重金屬離子產生金屬硫化物，凝集性極佳 

價格昂貴，增加廢水處理成本 

7.選用適當藥劑及控制加藥量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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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COD活性碳吸附 

高濃度COD廢液定量少量排放處理 

設置高濃度廢液前處理設施 

於化學混凝單元添加活性碳粉末 

設置活性碳吸附塔 
活性碳吸附率與糖蜜值及碘值有關 

活性碳吸附COD之比率約為0.1~0.2 g.COD/g.活性碳 

設置活性碳吸附之目的：保障工廠？保障工程公司？ 

活性碳價格高、廢棄碳需以(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整體處理成本高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2條，「繞流排放」定義
係指廢(污)水未依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放流口排放；同
法第52條事業廢(污)水不得繞流排放。工廠應檢視、調整活性碳吸附塔
之處理流程與操作方式，使之與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登載內容相符，
避免依自行之判斷操作而遭環保單位認定為「嚴重繞流」之重大違規 

 

8.確認設置活性碳塔目的1/2 

活性碳需定期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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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製程中高濃度廢液分別由A、B兩槽排出，A槽每2週
排放一次，每次；B槽每2週排放一次，每次，兩週上班10日，
工廠每日操作8小時。 
說明：定量泵浦之抽送量為：/分鐘，計算如下： 
      A、B二槽廢液量為 += = 5,000公升 
      5,000公升10日8小時/日60分/時= 1.05公升/分鐘 

表2.3 高濃度廢液定量排放量計算案例 

 

案例：假設某工廠廢水量為MD，原廢水COD為g/L，經化
學法處理後，處理水之COD為g/L，放流水COD目標值為g/L，
活性碳吸附比率為COD/g活性碳，吸附塔內裝100kg顆粒狀
活性碳。 
說明：活性碳理論飽和期限計算如下： 
      /日× 1,/m3× (120－90) mg/L × 10-6 ÷ 0.2＝/日 
      ÷ /日＝22.2日 

高濃度廢液定量排放量計算案例 

 活性碳吸附飽和期限計算簡例 

8.確認設置活性碳塔目的2/2 

脫脂廢液使用活性碳
吸附前處理  

活性碳塔圖例 



化學藥劑罄盡，未適時補充 
於化學藥劑槽外部設置液位觀測計 

於化學藥劑槽內設置液位計，並連動警報器 

常見高分子凝集劑(polymer)過期。使用期限在夏季時建議不宜

超過1週，冬季不宜超過2週；應依需求量進行調製 

 

化學藥劑槽外設置液位觀測計 

9.每日檢視、補充藥劑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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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槽污泥上浮或出流水SS濃度高，影響處理水質 
前一單元流入沉澱槽之液位差宜小於50公分 

沈澱槽污泥斗坡度不足產生架橋作用。應改善坡度至約60度；使用加壓

空氣清除污泥斗上之污泥；或於溢流堰設置金屬濾網減少污泥流出 

沉澱槽液位下50~100cm處設置整流筒 

溢流堰負荷過高或未水平，應調整 

污泥排泥頻率過長污泥累積過多，應適時排泥 

製作污泥高度標竿尺，判斷污泥量 

污泥上浮溢出 溢流堰設置金屬濾網 

10.沉澱池污泥上浮應改善1/2 

控制適當液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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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沉澱池污泥上浮應改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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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與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分別貯存管理 

一般化學品與毒化物分別貯存、管理 

每次調配適當之使用量，避免藥效降低 

加藥桶妥善規劃 

11.一般性與毒性化學物質分別貯存管理1/2 

加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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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性與毒性化學物質分別貯存管理2/2 

強化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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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避免因化學藥劑貯槽洩漏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應選用適當防蝕材質之貯槽 

應設置防溢堤，其體積需足夠容納1次洩漏量 

12.防溢堤容積應足夠 

防溢堤容積不足 
防溢堤容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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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劑加藥點應設置於進流處，pH監測計、ORP監測

計設置於反應槽出流端，以反應實際操作狀況 

pH監測計、ORP監測計應定期清洗維護，以維持其功能 

機械設施需有備品並輪流使用(自動切換或設定週期) 

 

13.加藥點監測點不可短流、具備品 

pH監測計、ORP監測計
設置於反應槽出流端 

機械設施設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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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加強管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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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水管線顏色標示 

管線顏色標示，參考內政部營建署108年2月11日公告之
「廠站設備延長使用年限之基本原則」第25條「污水處理
廠流程管顏色」之規範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50 條規定：下
列管線，應清楚及正確標示名稱與管線內流體及流向 
• 用水、廢水之收集、前處理、處理、迴流、排放、貯存等管

線及處理單元 
• 緊急應變之繞流管線 
• 貯留、稀釋、回收使用之管線及貯槽單元 
• 污泥之收集、處理及貯存等管線及處理單元 

透過不同顏色標示加強廢水管理 

表 2.20 污水處理廠流程管線顏色 

功能名稱 輸送功能 露管外表油漆顏

色(色卡號碼) 英文代號 中文 

AIR 空氣 空氣 原色(不銹鋼) 

ATE 曝氣池出水 污水 棕色(26) 

AS 好氧污泥 污泥 黑色 

AAS 厭氧污泥 污泥 黑色 

BP 繞流 污水 棕色(26) 

BWW 濾布清洗水 回收水 棕色(26) 

CA 碳源 碳源 白色 

DAS 除臭風管系統 空氣(含臭味) 淺黃色(15) 

DS 消化污泥 污泥 黑色 

 



15.應變計畫應具體1/2 

廢水處理設施故障應變計畫 
 設備故障應變方案 
廢水泵或放流水泵故障：分析可以停止生產之時限，或廢水儲槽空
間及可儲存之容量；並在有限時限內緊急修復或開啟備用泵 
調勻池攪拌機故障：若有1個以上調勻池，則先關閉故障之調勻池
閘門，將進流廢水導致另槽；若僅有1池，評估調勻池之暫存時限，
並緊急修復 
加藥機故障：若為加藥機本身故障，應立即開啟備用機運轉；若備
用機同時故障，則改以人工加藥 
脫水機單元故障：包括污泥無法脫水乾燥、污泥餅輸送機故障。應
變方案包括：盡速修復故障設備；污泥濃縮池之污泥利用污泥泵將
污泥抽至空桶槽或空池暫存、或抽至污泥曬乾床暫存；臨時租用污
泥脫水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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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應變計畫應具體2/2 

 設備檢修保養及備品建置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4條：「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應維
持正常操作，定期實施保養及適時維修，並
作成紀錄，保存3年，以備查閱。」 

 設備維修保養可參考原廠出廠建議事項、設
備齡及運轉操作頻率、故障檢修頻率訂定之 

 備品建置及管理：依各設備的故障頻率及所
需時常更換之零件備品，建置庫存備品量及
管控。備品儘可能有1年備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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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法相關查核重點 



廠區所有廢水皆須收集處理 

 水污染防治法 

1.用水及廢水來源： 

1) 用水來源： 

 自來水、 

 地下水(需取得水權)、 

 地表水(需取得引用證明)、 

 回收水(需申請回收貯留許可)。 

2) 廢水來源： 

 製程廢水 

 廢氣洗滌塔廢水 

 鍋爐廢水、冷卻水塔廢水、 RO廢水 

 納管事業-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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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須納入許可申請範圍，建議併
入製程廢水統一收集 

 若為獨立配管排至原水貯槽，則
須多一股原廢水採樣點，定期檢
測費用較多 

在製程區匯流收集 

涉及耗
水費水
量計算 



環保用地須合法 

 水污染防治法 

2.合法建築物及用地類別： 

1) 建築物：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C-1類廠房，須執行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廠房樓地板大於1,000平方公尺：每年1次 

 廠房樓地板小於1,000平方公尺：每2年1次 

2) 用地： 

 合法用地類別：甲種、乙種工業用地或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製程及廢水設施皆須設置在合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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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流程需與許可一致 

 水污染防治法 

3.現場流程與許可一致，避免
許可不符之違規： 

 流程方塊圖視為管線配置圖
，管線係由槽體配置出去，
或是由管線分支出去，應與
流程圖中相符 

 符合放流水標準不需處理之
廢水，不可與需處理者混合 

 廢水與雨水需分流收集，各
自設放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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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廢水槽 pH調整槽 

中繼槽 

活性碳塔
1 

活性碳塔
2 

中繼槽 

活性碳塔
1 

活性碳塔
2 

pH調整槽
1 

pH調整槽
2 

原廢水槽 

pH調整槽
1 

pH調整槽
2 

原廢水槽 



處理流程需與許可一致 

 水污染防治法 

3.現場流程與許可一致，避免
許可不符之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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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槽 

活性碳塔
1 

活性碳塔
2 

放流槽 放流 

原水槽 



廢水計量設施需校正 

 水污染防治法 

4.水表校正用意及重點： 

1) 法令：水表無論自行或委託，每年需校正1次(須注意當年
度與前一年度的期間不得超過12個月)。 

2) 查核水表校正報告皆須提出近2次，用意係在確認有無超
過1年。 

3) 104年5月起徵收水污費，大多數業者皆以放流水流量計
申報水量，主管機關認為，若未定期執行校正，水污費
徵收之水量將有誤差、少收之情形。 

4) 電磁式流量計-可回原廠或在現場校正 

    機械式水表或傳統水表-大多拆回原廠，現場須有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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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記錄須完整並保存 

 水污染防治法 
5.現場紀錄表紀錄： 

1) 製程原物料紀錄表、廢水用藥量及污泥產生清運紀錄表- 

      應按次記錄，每月統計 

2) 水表及電表、操作參數紀錄表-須每日記錄，每月統計 

3) 不可事先紀錄或不實紀錄之虛偽記載 

4) 專責人員應依規定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或依規
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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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記錄須注意： 

當次記錄量往前平均時，不得超過許可申請
之最大日用量。 

舉例：10/15 打硫酸1.5噸(上次打藥為9/20打
硫酸2噸)，9/20~10/15工作天18天，2噸/18天
=平均111公斤/日 

    (許可申請量120公斤/日)>符合OK!! 

每月統計須注意： 

• 當月合計量，不得超過許可申請之最
大日用量x每月工作天數 。 

• 舉例：許可申請每月25日，硫酸每日
申請使用100公斤，計算後每月硫酸
用量不得大於2,500公斤。 

• 空污有10%之容許範圍，水污也修正
有10%之容許空間。 

一年內二次以上未依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且未依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備有
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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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查核重點-與許可相符 

 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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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水處理流程、單元名稱、流向…

等，需與許可相符。 
 

 現場紀錄表(水電、原物料、污泥量
及操作參數)，應確實記錄，”操作參
數”應與許可內容相符。 
 

 各處理單元現場儀器數值，需符合
許可申請範圍。 
 

 放流水水質採樣分析 

   (罰款金額依檢測結果而定) 。 



水污查核重點-不可稀釋 

 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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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電度- 放流水導電度不得低於前一處理設施處理後廢水導電度之80%  

 pH值- 1.放流水不得超過管制標準 

                 2.各處理單元不得超過許可操作範圍 

確認是否有稀釋行為 



水污查核重點-紀錄需完整 

 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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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查核重點-完整標示 

 水污染防治法 

查核常見缺失：現場未標示完整 

(105.10.28修訂為：未依規定標示者，給予勸導改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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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查核重點-完整標示 

 水污染防治法 

11.查核常見缺失： 

現場未標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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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101年 100年 103年 

金表/電鍍 
製革(生皮) 

掩埋場 
發電廠 
工業區 
觀光旅館 
公共 

106年 

化工業 
光電業 
科學園區 

石化業 
石化專區 
半導體業 

放流水標準-氨氮管制策略 

推動管制優先序 

氨氮 
排放總量 

氨氮 
排放濃度 

輿情 
關切度 

製程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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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自100年起陸續推動各類對象管制。另於106.12.25發
布，增列特定對象之氨氮管制標準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 100年起已管制占工業廢水比例89%，占廢污水比例34% 

已施行管制事業 
氨氮排放量 
占工業比例  

(%) 

累計氨氮管制 
占工業比例 

(%) 

氨氮排放量 
占所有廢污水 

比例(%) 

石化業 14.85  
33.67 

 
9.71 石化專區 16.19 

半導體業 2.63 

光電業 0.55 
34.20 9.87 

科學園區 33.65 

化工業 6.73 6.73 1.94 

工業區 12.58  
14.23 

 
4.11 金表/電鍍、製革(生皮)、 

掩埋場、發電廠、觀光旅館 
1.65 

公共 -- -- 8.22 

小計 88.83 88.83 33.85 
註：100年估算時未包含發電廠及觀光旅館，另金表業及電鍍業調查對象均非屬螺絲螺帽製造，比例可能有偏低之情形。  

 

100 年
起 已 

生 效 

 
 

 

 

 

第一階段  

110年起
生效 

40 

放流水標準-氨氮管制策略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放流水標準氨氮管制現況-已施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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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別 
氨氮訂定 
管制期程 

既設管制限值 
(mg/L) 

石油化學業 高含氮製程 100.12.1 60 

非高含氮製程 20 

石油化學專業區 100.12.1 60 

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 100.12.1 30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101.10.12 30 

科學工業園區 101.10.12 30 

化工業 高含氮製程 103.1.22 60 

非高含氮製程 20 

海水淡化廠 108.4.29 20 

放流水標準-氨氮管制策略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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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別 
既設管制 

限值 (mg/L) 

施行 
情形 

金屬表面處理業 
電鍍業 

150 110.1.1 

120 113.1.1 

60 116.1.1 

製革業 150 110.1.1 

(生皮製成成品皮者) 60 113.1.1 

廢棄物掩埋場 150 110.1.1 

60 113.1.1 

150 110.1.1 

發電廠 100 113.1.1 

60 116.1.1 

工業區 
100 110.1.1 

75 113.1.1 

30 116.1.1 

觀光旅館(保護區內) 總氮15 110.1.1 

項目 既設管制 
限值 (mg/L) 

施行 
情形 

 

排放 
於自 
來水 
水質 
水量 
保護 
區外 
者 

許可核准收受處理事 
業廢水、截流水或水 
肥之設計最大量達總 
廢(污)水最大量百分 
之20以上者 

75 110.1.1 

 
30 

 
113.1.1 

許可核准收受處理事 
業廢水、截流水或水 
肥之設計最大量未達 
總廢(污)水最大量百 
分之20者；或未收受 
處理事業廢水、截流 
水或水肥者 

10 110.1.1 

總氮 50 110.1.1 

 

總氮 35 

 

 

113.1.1 

排放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內者 

6 113.1.1 

事業及工業區*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流量大於250 CMD) 

註：106.12.25修正發布 

放流水標準-氨氮管制策略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其他110年生效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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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對象 

 
應揭露 
污染物 

新增N-甲基吡咯烷 
酮等7項 

半導體業及光電業水量大於1萬CMD、科學園區 

新增丙烯腈、1,3- 
丁二烯 

石化業及化工業水量大於1萬CMD、石化專區 

 

 

 
重金屬 

加嚴銅等9項 半導體業、光電業、化工業、印刷電路板等水量 

大於500 CMD 

電鍍業、金表業、金屬基本等水量大於150  

CMD、科學園區、石化專區、一般工業區 
新增錫 

 
新增鉬 

半導體業、化工業、金屬基本、金表業、電鍍業 

和印刷電路板、農藥、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和其 

他工業 

新增銦、鎵 一般工業區 

加嚴汞、砷、硒 發電廠 

真色色度、 
自由有效餘氯 

加嚴真色色度 光電業、石化業、化工業、藥品製造業、農藥等  

17種事業、科學園區、石化專區、一般工業區 新增自由有效餘氯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金表業/電鍍業氨氮放流水標準 

金表業、電鍍業管制家數最多，放流水氨氮
標準管制期程-既設廠分三階段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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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100年起陸續推動氨氮放流濃度管制，包括科學
園區污水下水道、晶圓及半導體業、光電業、石油化學業
及化學工業等產業 
•工業局於108年起，將氨氮及硝酸鹽氮納入工業區下水道
收費項目，並分為8級分級級距 



金表業/電鍍業氨氮廢水濃度 

事業 類型 原廢水氨氮 放流水氨氮 

金表 非屬螺絲螺帽 0.08~15.7 ND~16.7 

電鍍 非屬螺絲螺帽 0.69~29.4 0.07~17.0 

金表/電鍍 螺絲螺帽 4.25~1,450 4.12~681 

註：濃度單位為mg/L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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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之氧化還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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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誰? 

 氨(Ammonia，或稱氨氣、無水氨、阿摩尼亞，分子式為NH3)。無色氣

體，有強烈刺激尿味，極易溶於水。具有腐蝕性。世界上產量最多的

無機化合物之一，約8成用於製作化肥。 俗稱分子態氨。 

 銨(Ammonium，或稱銨離子、銨根、銨根離子，化學式NH4
+)，是由

氨分子衍生出的帶1個正電的離子。俗稱游離態銨。 

 胺(amine)，是氨分子(NH3)中的氫被烴基取代後形成的有機化合物，

簡稱｢胺｣。胺類是含氮的有機化合物，為氨的衍生物。 

 胺基(－NH2、－NHR、－NR2)，是胺的官能團。如果氮原子連著

羰基(C=O)，該化合物則稱為醯胺，其化學性質與胺不相同。 

 胺(amine)與氨(ammonia)，兩者意義與英文名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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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氨氮的原物料 



氨氮減量措施 

源頭減量與原物料替代-金表業/電鍍業 

電鍍製程（如銨基磺酸鎳）使用氯化銨導電鹽，雖可以

硫酸鎳槽液替代，但電鍍品質較軟，無法全面性替代。 

可使用氯化鉀替代氯化銨，但成本較高、鍍層可能不光

亮、品質較不穩定，且部分需搭配硼酸為緩衝液，另產

生含硼離子廢水需處理。 

加強製程管理，減少槽液帶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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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減量措施 

源頭減量與原物料替代-金表業/電鍍業 

藥水種類 特性說明 

銨系 

NH4Cl+ZnCl2 

電解液提供緩衝功能，且兼具清洗作用，能減
少前處理製程。光亮鍍鋅技術，提供高光澤、
平整，延展性好的鍍鋅層，但產生高氨氮廢水。 

銨鉀混合系
NH4Cl+ZnCl2+KCl 

配置導電鹽費用最低。應用在氯化物酸性鍍鋅
電解液中，降低氨氮廢水排放。 

鉀系含硼 

KCl+ZnCl2+H3BO3 

無氨氮廢水問題，但需硼酸作為酸鹼緩衝藥水，
衍生含硼廢水問題 

鉀系無硼 

KCl+ZnCl2 

無氨氮及含硼廢水問題，品質如穩定，為未來
之使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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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型酸鋅電鍍液特性比較 



原物料替代後水質變化分析：

某汽車零組件電鍍廠，將原先

氟化氨原料停用，改以草酸及

雙氧水作為化學研磨的原料 

原廢水氨氮降至0.62mg/L 

放流水氨氮0.29mg/L<116年

管制標準60mg/L 

替代原物料分析：氯化鉀藥品溶

液之氨氮濃度分析 

檢測項目 
酸性鉀系 
有硼鍍液 

酸性鉀系 
無硼鍍液 

酸性 
銨系鍍液 

鍍液 
組成 

氯化鋅 45 g/L 73 g/L 45 g/L 

氯化銨 － － 200 g/L 

氯化鉀 200 g/L 200 g/L － 

硼酸 30 g/L － － 

檢測 
結果 

硝酸 
鹽氮 

0.28 mg/L 0.12 mg/L 0.15 mg/L 

氨氮 182 mg/L 3,150 mg/L 44,200 mg/L 

氨氮減量措施 

改善成效 

源頭減量與原物料替代-金表業/電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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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與原物料替代 

氨氮減量措施 

使用無胺脫灰劑替代氯化銨，降低廢水氨氮濃度 
脫灰酵解階段，傳統用藥為硫胺(牛皮)或氯化胺(豬皮)，

廢水含氨氮。 

可使用無胺脫灰劑（有機酸鹽與無機鹽混合物）來取代，

但相對成本較高約5.4倍（45.8元/kg vs. 8.5元/kg），且

在厚料脫灰時，處理時間及劑量需要增加，才可達到脫灰

的標準。 

52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url=https://jamien.pixnet.net/blog/post/38163235&psig=AOvVaw3Uwu1zuQIHh1MFBqpl4vBN&ust=1583548913033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Lj2zsnphOgCFQAAAAAdAAAAABAJ


工廠須持續改善 

既有廢水處理設施無氨氮去
除功能或效率不佳 

增設廢水處理設施空間有限 

縣市環保局要求自主削減 

源頭減量有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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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子 
 生產速度、產品品質 

 處理設施設置土地空間 

 處理設施設置及操作維護成本 

 產業對處理技術之接受度(對物

化處理、生物處理之熟悉度) 

減少含氨氮原物料的使用量 
在不影響產品品質下，優先減少原
料使用量，以降低污染物產生量 

使用環保型酸鋅電鍍液，降
低廢水氨氮 
氨基磺酸鎳製程使用氯化銨導電鹽，
以硫酸鎳槽液替代，但電鍍品質較
軟，無法全面性替代 

螺絲螺帽鍍鋅製程使用氯化鉀替代
氯化銨，但成本較高、鍍層可能不
光亮、品質較不穩定，且衍生其他
廢水處理問題 

廢水改善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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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與回收策略 

現況問題 

低濃度處理技術-離子交換 

中高濃度處理技術 

磷酸銨鎂沉澱法 

減量 
Step 

1 > > >  分流 
Step 

2 回收處理 
Step 

3 > > >  

 在不影響產品品質下，

優先減少含氨氮原物料

的使用量，由源頭減量，

以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製程廢水依氨氮濃度高低

做分流 

 低濃度氨氮廢水 

≦ 100 mg/L 

 中高濃度氨氮廢水 

100~1,000 mg/L 

 高濃度氨氮廢水 

> 1,000 mg/L 

 

 

 

 

氯化 
銨 

氯化 
鉀 

 高濃度氨氮廢水採處理

回收再利用 

 低濃度氨氮廢水處理 

含有氨氮的原物料不易全部取代 

既有廢水處理流程未規劃氨氮處理設施 

環保單位執法逐步加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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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回收 

氨氮廢液、廢水需分流 

氨氮氣提、氯化銨循環回收設備 回收之氯化銨結晶 

回收液氨 
濃縮減量：鹼性下形成氨氣，
再循環淋洗溶於水中，提升
氨水濃度至10% 

液氨濃縮純化：濃縮氨水運
至資源化工廠，以多段冷凝
裝置濃縮至99.5%的液氨 

噸級液氨純化系統 

回收氯化銨 
鹼性條件下，銨離子形成氨氣 

NH4
+ + OH- →NH3(g) + H2O 

應用HCl溶液淋洗生成氯化氨液
體，分離後再結晶成氯化銨固體 

NH3 +HCl → NH4Cl(aq) 

NH4Cl(aq) → NH4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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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物理處理法 
 超重力脫除法 

 氣提脫除法 

 薄膜蒸餾法(MD) 

 逆滲透法(RO) 

 離子交換法 

 電容去離子技術(CDI) 

 電透析法(ED) 

 COAC濕式催化氧化法 

生物法 
 傳統生物處理法(硝化脫硝) 

 二段式厭氧-好氧(AOAO法) 

 薄膜生物反應器(MBR) 

 BioNET硝化法 

 厭氧氨氧化技術(Anammox) 

化學法 
 折點加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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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2016)，「氨氮廢水處理與回收技術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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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折點加氯法 

技術簡介 
主要機制為氧化還原，廢水中的氨氮在適當pH
時，可與氧化劑如次氯酸鈉反應形成氯氣，再
氧化分解成氮氣，而達到脫除的目的 

總反應式：
2NH4

++3HOCl→N2+3H2O+3HCl+2H+ 

技術重點 
氯：氮質量比理論值為7.6：1，實際添加量須
達8：1~10：1 

廢水操作條件pH值須維持在4左右；反應時間
宜控制在30~60分鐘 

水中殘氯可能影響COD檢測分析，並對承受水
體造成毒性影響 

氨系廢水
暫存槽 

反應槽 

H2SO4 

還原槽 

NaO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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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簡介 

將含銨離子置換而去除氨氮 

一般採用沸石作為離子交換劑，利用沸石之
陽離子與廢水中銨離子交換 

特性分析 

設置成本高 

離子交換樹脂再生及廢棄物處理，使處理成本增加 

案例說明 

利用離子交換樹脂上的陽離子和水中的氫氧
化四甲基銨(TMAH)進行交換反應 

利用鹽酸再生陽離子樹脂，再生液再通過陰
離子交換樹脂產出TMAH回收 

含TMAH脫附液 

TMAH廢水 
除TMAH 

樹脂塔 
排水 

脫附劑 

處理效能 

適用於中低濃度氨氮廢水 

圖片來源：康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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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離子交換 



案例說明 

高濃度氨氮排水 pH調整槽-2 熱交換器+加熱器#1+氣提塔 加熱器#2+觸媒設備 排氣 

電子廠-以氣提+觸媒方式處理高濃度氨氮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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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氣提法 
技術簡介 

調整pH使銨離子以游離態氨存在，以空氣吹脫
將氨由液相中分離出來，於後端增設洗滌塔，使
硫酸與氨氣反應，產生高濃度硫酸銨回收 

技術重點 
實廠操作時，為調整pH值至最佳操作環境，常
採用石灰類較便宜鹼劑，因會吸收空氣中CO2

而形成CaCI2，容易造成氣提塔堵塞 

需維持一定溫度(低溫下處理效能降低)，避免
氨溶解度增加而降低去除效率 

高濃度硫酸銨雖可作為肥料之原料，惟相關再
利用尚有爭議 



HPO4
2-+Mg2++NH4

++6H2O 

 →MgNH4PO4.6H2O (↓)+H+ 

圖片來源：工研院 61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磷酸銨鎂沉澱法 
技術簡介 

添加Mg2+和PO4
3-與銨離子形成難溶磷酸銨

鎂複合鹽類 

磷酸、氨、鎂需維持適當比例，一般而言，
鎂：氮：磷的比例約為1.2~1.3：1.0：0.9 

最適操作pH為8.5，溫度則為25℃ 

處理效能 

適用於各種濃度氨氮廢水 

可產生含水率低的晶體，易資源化 

發展現況 

藥品耗用量大，操作成本偏高 

磷酸銨鎂雖可作為肥料原料，惟其再利用
受限於法規 



2NH4
+ +3HOCl → N2(g) + 3H2O +5H+ +3Cl- 

實廠應用：批次處理 

電解氧化模廠設備 電解氧化實廠設備 

次數 時間(min) 氨濃度(mg/L) 

0 0 14,000 

1 33 4,200 

2 66 900 

3 99 180 

4 13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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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電解氧化技術 
技術簡介 

食鹽水溶於水形成Na+及Cl-。Cl-在電解槽陽極反應生成氯氣，與水形成次氯酸
(HOCl)，將NH4

+氧化成N2去除 

 

 

需添加酸鹼劑調控pH值，以達到氨氮反應酸鹼度，提升電解效率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資料來源：環創源公司 
63 



進流水 厭氧槽A1 好氧槽O1 無氧槽A2 好氧槽O2 

混合液迴流 碳源添加 

沉澱槽 
污泥迴流 

出流水 

污泥濃縮池 

主要硝化反應：NH4
+→NO2

- →NO3
- 

主要脫硝反應：NO3
- →NO2

-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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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傳統生物處理法 
技術簡介 

以厭氧-好氧(AO法)，或二段式厭氧-好氧(AOAO法)為主 

特性分析 

利用微生物於好氧與無氧組合程序中，除分解水中含碳物質外，亦可將含氮物質
分解為無害之氮氣 

處理效能 

適用中低濃度氨氮廢水、水力停留時間長、設備所需用地面積大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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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方向 

薄膜 

污泥膠羽 

單細胞/微粒 

濾過液流向 

進流水 MBR 出流水 

進流水 活性污泥槽 沉澱槽 浮渣槽 砂濾池 出流水 

傳統活性污泥程序 

薄膜生物反應器程序 

優點 

• 處理水質較佳 

• 提昇處理效率 

• 減少污泥量 

• 占地面積小 

缺點 

• 薄膜積垢、阻塞 

• 系統複雜 

• 初設成本高 

• 操作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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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薄膜生物反應器(MBR) 
技術簡介 

活性污泥程序+薄膜分離技術 

資料來源：工研院 



提供廣大表面積以供微生物附著生長，可累積大量及特定族群
之生物膜微生物，而達到去除氨氮之硝化目的 

微生物截留在網狀結構中 

高分子發泡擔體 

進流水 

出流水 

空氣 

資料來源：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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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BioNET硝化槽 
技術簡介 

採用可壓縮多孔性擔體作為反應槽介質，提高懸浮固體攔截之機會 

處理效能 

適用於低濃度氨氮廢水 

串接於既有的二級生物處理系統之後，去除廢水中難分解有機物與氨氮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HNO3 

NH3 

NH2OH 

(NOH) 

HNO2 

NO 

N2O 

N2 

Hydroxylamine 

oxidoreductase 

Nitrogenase 

Ammonia 

monooxygenase 

厭
氧
氨
氧
化 

硝化 

脫硝 

NH4
++1.32NO2

-+0.066HCO3
-+0.13H+ 

→0.066CH2O0.5N0.15+1.02N2+0.26NO3
-+2.03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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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厭氧氨氧化技術(Anammox) 
技術簡介 

在有機物不足、厭氧環境下，利用Anammox微生物，
直接將氨氮脫氮成氮氣而去除 

特性分析 

占地面積小，操作成本低 

不需添加碳源與曝氣，省能源 

廢棄污泥量低 

缺點 

自營菌，微生物生長速率緩慢 

需要絕對厭氧環境 

需亞硝酸鹽共同參與反應，前處理反應條件嚴格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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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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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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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椰殼活性炭為基底，覆蓋有效貴金屬成分A 

特徵 
具有吸附氧化特性的貴金屬覆蓋多孔活性炭
催化劑，顆粒大小約20~40目，比表面積達
880 m2/g 

A 

催化氧化 

活化 
A 

COD H2O+CO2 
O2 

氨氮 H2O+N2 

O2 

強氧化性 

微溶於水 

不溶於水 

過濾回收 

優點 

缺點 
• 成本較高 

• 催化劑的回收利用難度高 

• 適用於各種濃度氨氮廢水 

• 具有氧化還原特性 

• 佔地面積小 

• 無污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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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COAC濕式催化氧化法 
技術簡介 

在高溫、高壓和催化劑存在的條件下，將廢水中的有機污染物和NH3-N
氧化分解成CO2、N2和H2O等無害物質 

參考資料：展欣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陽明交大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資料來源：陽明交大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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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陽明交大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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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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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陽明交大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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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陽明交大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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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廢水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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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業確實 

依環保等法令

執行 

提醒事業保持危機

意識，預防污染 

依事業需求，由

技術專家協助找

出預防污染盲點 

輔導目的 

提升產業綠色競爭力  

綠色技術 

創新化  

輔導資源 

知識化  

環保法規 

合理化 

宣導推廣 

網路化  

 中小企業：針對人力、物力拮据、環保知能不足、技術
缺乏之企業，施以技術輔導 

 大企業：針對資源充足、制度健全之企業，透過法規講
習會、研討會、技術刊物等宣導管道，促其依循法規，
並提供交流平台 

推動策略 

工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介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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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資源 

諮詢服務 
透過電話 ,傳真或
網路提供即時性
的環保技術及法
規相關問題諮詢 

宣導推廣 
•辦理講習會/工程
實務研討會 

•發行工業污染防
治刊物，提供技
術資訊 

技術輔導 
結合專業團隊到廠
服務，導入綠色技
術，強化環保體質，
符合環保法規 

訪視宣導 
協助掌握環保法規
稽查重點及相關技
術訊息，降低環保
違規風險 

服務項目 輔導源頭污染減量推動綠色技術 

導入綠色技術提升污防設施效能 

辦理污染防治技術與環保法規宣導 

工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介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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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合法登記營運之事業單位，需綠
色技術或環保法規諮詢輔導者 

輔導內容 

於受理工廠申請後，即依產業特性、 

申請方式 

請至本計畫網站下載申請表，或 

電洽聯繫窗口，詳填申請表格及工廠
基本資料，並加蓋公司章，以郵寄、
傳真或E-mail方式回傳，將有專人聯
繫安排輔導事宜 

聯繫窗口 

產業綠色技術資訊網：https://proj.ftis.org.tw/eta/ 

電話：(02)7704-5165 

聯絡人：黃資深工程師 

傳真：(02)2754-4186 

E-mail ：hu5868@ftis.org.tw 

申請類別及問題屬性，邀請相關 

領域專家顧問與專業工程師進
行輔導，並提供改善建議方案 

綠色技術
服務申請 

工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介紹(3/3) 

申請方式 



https://webpageprodvm.ntu.edu.tw/ntuwinner/

Default.aspx 

台灣大學 

水科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  

 (02)3366-9324 

http://etss.nctu.edu.tw/lab/about.html 

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研究中心 

(03)571-2121#55529 

氨氮廢水處理其他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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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已施行氨氮管制
事業 之改善實績 

資料來源：中興社，事業因應民國110年放流水標準新增 氨氮等管制之改善作為追蹤會議簡報，
108.09.27 



氨氮處理及回收技術評析 

• 氨氮處理/回收技術 

10 

活性污泥法  (AO等 ) 

氣(汽)提  
 
100 1,000 10,000 

氨氮濃度 (mg/L) 

折點加氯  

離子交換  
 

化學加藥沉澱法  
 

薄膜蒸餾  

100,000 
1 

生物膜法  

具氨氮回收效能  

技術 優點 缺點 
氨氮 

回收產物 

 

氣(汽)提 

 建設及操作費 
用較低 

 程序簡單 

 可處理高濃度 
氨氮廢水 

 
 可能有氨氮逸出二 

次污染疑慮 
 能源消耗量大 

 

氨氣 

 
離子交換 

 
 建設費用較低 

 操作簡單 

 操作費用較高 

 再生廢液需妥善處 
理 

 
含氮化學品 

 
化學加藥 
沉澱法 

 
建設費用較低 

操作簡單 

 

 操作費用較高 

 
硫酸銨鎂 
複合鹽類 

 
 
薄 
膜 

 
蒸餾 

 
去除效率穩定 

 能源消耗量大 

 操作成本高 

氨氣 

氨水 

 
分離 

 
去除效率穩定 

 操作成本高 

 有濃排水處理問題 

 
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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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 A半導體廠 

– 高濃度氨氮廢水 (>3,000 mg/L) 

• 兩段式脫氣膜串聯，氨氮去除率>97% 

• 硫酸循環產生硫酸銨，委外資源化 

資料來源：廢棄物資源化- -氨氮廢水、廢硫酸等先進回收技術 

高濃度 
氨氮廢水 

薄膜蒸餾 
(兩段式脫氣膜) 

液鹼 廢水 (氨氮濃度小於50 mg/L) 

硫酸銨 (委外再利用) 

2NH3+H2SO4 (NH4)2SO4 

pH調整為11.8 

脫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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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低濃度 
氨氮廢水 

活性碳 

硫酸 

• A半導體廠 

– 低濃度氨氮廢水 (1,200 mg/L) 

• 低濃度廢水不易利用脫氣膜製成25%硫酸銨 

• 逆滲透膜 : pH<6.5 銨去除率高 

• 利用逆滲透膜提高廢水氨氮濃度至>4,000 mg/L 

• 減少3/4廢水量，減少後端脫氣膜建造成本及面積 

• 逆滲透膜產水可直接至二級用水使用 
水回收 

pH調整為6.5 

(氨氮濃度小於30 mg/L)  

濃縮液 

(氨氮濃度大於4,000 mg/L) 

pH  
調整 

RO 脫氣膜 

資料來源：廢棄物資源化- -氨氮廢水、廢硫酸等先進回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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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 A半導體廠 

– 硫酸銨進一步製成25%工業氨水或石膏(硫酸鈣) 

• 與相關通路廠商取得去化管道 

– 與協力廠商完成台灣首宗硫酸銨轉製氨水再利 
用申請許可 

收集槽 
30% 

硫酸銨 
攪拌槽 

脫水機 

石膏 
乾燥機 

石膏儲槽 

Ca(OH) 2 

精餾塔 

濾出液儲槽 

冷凝器 氨水吸收塔 

氨水儲槽 

25% NH4OH 

資料來源：廢棄物資源化- -氨氮廢水、廢硫酸等先進回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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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94.2%  

(業界>93%) 



硫酸銨再利用機構 (計6家) 

89 

再利用機構 恆誼化工 喬旭 
再利用類型 個案 個案 通案 通案 
總許可量 
(公噸/月) 

100 250 3,600 2,400 

尚餘許可量 
(公噸/月) 

0 0 3,600 2,400 

廢棄物 
(D-1599) 

硫酸銨廢液 
(D-1599) 

廢硫酸銨 
(D-1599) 

硫酸銨廢液 
(D-1599) 

硫酸銨廢液 

 

廢棄物來源 
半導體製造業 
積體電路製造 
廢氣處理程序 

記憶體製造 
程序 

半導體製造業 
廢水處理程序 

半導體製造業- 

廢水處理程序 

 
再利用用途  

焊藥、皮革、
電鍍液、染整
、化工、玻璃
、電子業原料 

 

硫酸銨 

工業用原料 
(焊藥、皮革、電 
鍍、染整、化工
、 玻璃及電子工

業 原料) 

 
焊藥、皮革、 
電鍍液、染整 



硫酸銨再利用機構 (計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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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機構 兆聯 貝民 廣明 生揚化工 
再利用類型 通案 通案 個案 通案 
總許可量 
(公噸/月) 

3,000 7,092 2,530 200 

尚餘許可量 
(公噸/月) 

3,000 7,092 0 200 

廢棄物 
(D-1599) 

硫酸銨廢液 
(D-1599) 

硫酸銨廢液 
(D-1599) 

廢硫酸銨液 
(D-1599) 

廢硫酸銨 

 
廢棄物來源 

半導體製造業廢水處理程 
序、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 

業廢水處理程序 

半導體製造 
業積體電路 
製造程序廢 
水處理程序 

半導體製造 
業積體電路 
製造廢水處 
理程序 

半導體製造 
業積體電路 
製造程序 

 

再利用用途 

石膏：用於石膏板建材或 
水泥製程原料 

氨水：用於煙道氣體脫硝 
反應去除氮氧化物、鹼性 
蝕刻液製造程序原料 

 
工業用 
硫酸銨 

工業級原料 
(如冶金、皮 
革、木材防 
腐、紡織、 

電鍍) 

 
廢水處理用 
生物營養劑 



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MOCVD 

廢氣回收設備  
(Scrubber) 

氣態 

低濃度氨水 
氣提塔 

液態 

處理後 
水回收 

回收再利用 

氨水濃度25% wt以上 

• 某光電廠 
– 廢氨氮經洗滌塔後，廢水氨氮 

濃度約6%，再經氣提塔提濃， 

氨水濃度可達28%~30%，委 外
清運 
• 氨水濃度能符合CNS工業級標準 

• 2014 年晶氨水實際回收量達 

2,009公噸 

• 將進一步進行蒸餾、純化等步驟， 

產生5N-NH3 後填充至鋼瓶，經 

ISO TANK 及BSGS 系統供氣至  

MOCVD機台使用 

– 納管水氨氮濃度由1,000 mg/L，  

降低為15 mg/L以下 

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環境保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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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 某半導體廠 

設計之TMAH濃度為  

0.5%~0.8%，實際進

流濃度約100mg/L，

處理後可低於5 mg/L 

TMAH廢水  
陽離子交換樹脂吸附  

氨氮廢水先經先經活性碳去除雙氧 

水等氧化性物質 

熱處理後NOx濃度低於MDL，氨氣 

濃度10 mg/L以下(一般為1~2 mg/L) 

氨氮廢水RO濃縮、氣液分離器 
和氨氣觸媒電熱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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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外自排A廠 

– 化學品減量 

– 增設MBR和脫硝槽 

• 區外自排B廠 

– 源頭減量措施 (如延 
長製程氨水和蝕刻液 
使用週期、氟化銨廢 
水專管回收委外處理) 

– 高濃度氨氮廢水導入 
新設AOAO生物處理 

增設MBR 沉澱池變更 
為脫硝槽 

半導體業氨氮改善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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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氨氮改善實績 

• ABS樹脂製造 (丙烯腈-丁二 
烯 - 苯 乙 烯  共 聚 物)， 

Butadiene Acrylonitrile  
Styrene) 

– A廠 

• 製程改善、減廢配方測試 

• 強化廢水除氮效能(已有設置缺 
氧-好氧生物除氮系統) 

– B廠 

• 製程減量 

• 增設缺氧-好氧生物除氮系統， 

建造成本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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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廠改善工程 

硝化池 



化工業氨氮改善實績 

• 某鋼鐵業 (具煉焦製程) 

– 製程端：以液鹼將氨氮轉 
為氨氣經蒸餾塔純化後，  
再以裂解破壞成氮氣及氫 
氣，煉焦廢水氨氮濃度由  
500~1,000 降 至 300mg/L 

– 廢水端：既設生物反應池 
結合新穎生物擔體，增加 
硝化和脫硝之生物處理 
(廢水量300 CMH)，建置 
成本約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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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業氨氮改善實績 

• 某三氟化氮和氨化學製造廠 

– 製程端：氨化學製程增設氨尾氣回 

收機，排放之含氨尾氣經由壓縮液 

化濃縮為液氨，再回收至原料槽使 

用，減少廢水氨氮含量 

– 廢水端：增設氣提塔設施 

• 廠內無機含氟廢水添加氫氧化鈣以去 

除水中氟鹽，導致該股廢水含高濃度 

鈣離子，當廢水pH提高時會吸收空氣 

中CO2，形成CaCO3，使氣提塔阻塞 

• 氣提塔pH操作條件設定為10，避免結 

垢，並減緩設備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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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氨氮處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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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事業 改善措施 
處理水量  

(CMD) 

設置 

成本 

操作成本 

(萬元/ 年) 

 

 

 

 
高科技 

半導體 
RO濃縮、氣液分 

離塔和觸媒氧化 
700 1.8億 

電費700 

藥品費1000 

半導體 
MBR+RO 

(產水回收再利用) 
－ － － 

 

 
光電 (LED) 

觸媒氧化  

25 CMM 

氨氣 

750萬 
動力費30 

耗材費80 

洗滌塔+硫酸銨提 

濃 
450萬 

動力費130 

耗材費40 

吸收塔+氨水提濃 500萬 
動力費120 

耗材費50 

科學園區 增設MBR+無氧池 5.5萬 8.23億 － 

光電 (LCD) 厭氧 － 3,500萬 － 

石化 (液氨) 氣提塔 600 3,400萬 － 

石化 石化 (ABS樹脂) AO 15,164.6 － 每噸水35元 

石化 (ABS樹脂) AO 4,009 1.5億 － 

鋼鐵 具煉焦製程 硝化+脫硝 300 CMH 2.5億 - 




